
臺北市地籍/控制測量成果電子資料流通申請表 
 

收 件 日 期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規 費 新臺幣             元 

收 件 號 碼   收據字號   

受 理 機 關 □ 臺北市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 □ 臺北市    地政事務所 

電 子 資 料 

名   稱 

  □ 地籍圖數值成果檔（□ 文字檔、□ DXF 檔、□ DGN 檔） 

  □ 控制點成果檔 

註：1.以上資料為 TWD97坐標系統。2.各地政事務所僅提供 DXF格式數值地籍圖檔 

申 請 用 途  

資 料 範 圍 

（地段名稱或

地理涵蓋範圍） 

 

所需提供方式 □光碟提供    □其他：  

申請人姓名 
身分證字號

或統一編號 

出生年

月日 
住     址 簽 章 

     

代理人姓名 
身分證字號

或統一編號 

出生年

月日 
住     址 簽 章 

     

 E-mail  聯絡電話  

委 任 關 係 申請人              茲委託代理人               代理本案申請。 

注

意

事

項 

一、「地籍圖數值成果檔」及「控制點成果檔」得向臺北市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提出申請，本市

各地政事務所僅提供DXF格式數值地籍圖檔。本電子資料僅得申請用途使用，不得移作他用。 

二、本電子資料僅賦予申請人使用權，非經機關之書面許可，不得自行轉售、贈與、公開、重製

或交付他人使用。將電子資料委託受任人處理時，應於申請表中說明，受任人於受任事務處

理完竣，應將電子資料交還申請人，受任人不得複製留底。 

三、資料僅供規劃、參考使用，其土地界址應依地籍正圖鑑界經權利人間認定實測成果為準。 

辦 理 經 過 收  件 審  查 核  定 

承 辦 人 員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辦 理 經 過 收  費 轉  檔 領 件 簽 章 

承 辦 人 員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填 

寫 

說 

明 

一、電子資料名稱：申請之電子資料名稱。 

二、申請用途：詳細說明資料申請人申請用途。 

三、資料範圍：申請資料之範圍，如地段名稱或地理涵蓋範圍。 
四、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0條規定填妥申請人姓名或法人、團體名稱、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立案證

號、出生年月日、住址、簽章、E-mail及聯絡電話等資料，申請人為法人或團體者，應同時
填妥代表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及地址。 

 


